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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使用農藥的技術 

前言 
正確使用政府推薦的農藥，可立即有效的降低病蟲草害的程度，生產出無毒害(殘留符合

國家標準)高優質的農產品之外，對於消費者的安全及環保的要求也有絕對的保障。然而走進

農藥零售店，面對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各式農藥，就算是具有長年耕作經驗的農友也容易感到

無所適從。如果再加上遇到不肖的零售商，那麼農藥誤用就會非常容易發生。以下介紹幾種

選擇農藥的原則，讓大家可以輕鬆選擇合法推薦的農藥。 

閱讀農藥標示 

當農藥產品獲得政府公告推薦在某作物的病蟲草害防治後，農藥廠商就獲准將這種被核

准的使用範圍及方法標示在農藥包裝的背面。這種標示都必須依照政府的規範，而不能夠為

了推銷而隨便寫上廣告用語。因此農藥的標示都具有政府的背書，換句話說標示不明或甚至

沒有標示的農藥就很有可能是偽藥或是俗稱的「黑心農藥」。合法的農藥時常要面對政府的抽

驗以確保它的成分正確及充足，而黑心農藥常常含有已經禁用的劇毒成分，含量又不足，因

此使用黑心農藥，除了肥了黑心廠商之外，可以說沒有任何好處可言。 

閱讀植物保護手冊 
俗稱「綠皮書」(Green Book)的植物保護手冊是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

編印出版，內容記載了台灣所有合法公告推薦的農藥成分及它們的使用範圍。本手冊也簡略

且非常實用的記載了各種病蟲草害的生態特性，在實地進行防治工作時非常具有參考價值。 

查詢農藥資訊網站 

上述的兩種方法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公告農藥、作物病蟲害、防治方法並非永遠不變，隨

時會有新的藥劑被核准使用，也會有舊的藥劑被禁止使用。當農藥包裝標示或植物保護手冊

的更新速度趕不上政府公告的速度，那麼農藥誤用還是很有可能會發生。在這個網站上的所

有資訊都是最新版本，進行防治工作前不妨常常造訪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獲得新資訊，網址

是：http://pesticide.baphiq.gov.tw 。不會使用網路的農友也可以商請各地農政機關或甚至相熟

的農藥零售業者代為查詢。農藥零售業者都應該對區域內作物的農藥公告推薦狀況保持最新

的了解，以作為推薦農友施用的準則。 

正確的劑量 
當選擇了合法公告的農藥後，使用正確的劑量配合遵守安全採收期才可以有效確保有效

防治病蟲草害，並且達到生產高優質無毒害農產品的目的。正確的劑量計算公式包括稀釋倍

數法與每公頃每次施藥量法兩種，說明如下。 

一、稀釋倍數 

計算的方法是以使用水量除以稀釋倍數，如某農藥公告施用 1,500倍，如果使用 20公升

（20,000 毫升）的動力噴霧器那麼每一桶就應使用 20,000÷1,500＝13.3 公克（固體農藥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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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濕性粉劑）或毫升（液體農藥，如乳劑）。 

二、每公頃每次施藥量 
農藥施藥量的計算基準隨著作物而不同。除了作物隨樹勢大小會造成差距太大因而未明

定每公頃每次用藥量之外，一般作物的用水量基準大都是以每公頃 1,000 公升來計算，一分

地就是 100公升，換算成 20公升的動力噴霧器必須噴施 5桶。但農友往往憑著豐富的經驗及

技術，一分地大約都在 2-3桶水（40-60公升）就足夠了。水是農藥噴霧的重要載體，不足的

用水量往往比不足的用藥量更使農藥無法發揮其藥效。以上述稀釋 1,500倍使用的農藥為例，

每公頃每次用藥量大都定在 0.67公斤或公升上下，隨作物及農藥種類有不同的範圍及上下限

差距；使用正確的稀釋倍數、用水量、施藥量才是使農藥發揮最佳藥效及對作物安全的不二

法門。如果沒有辦法達到標準的用水量，可以以每公頃每次施藥量做為依據以避免農藥過量

使用。但以上例而言，如每公頃 0.67公斤或公升配合一分地只噴兩桶水（40公升）將會造成

稀釋倍數由 1,500 倍提高至 597 倍，雖沒有過量使用的問題，卻容易造成農作物出現藥害，

農友施用時不可不慎。另外要注意的是這些推薦的數值是「最大值」，作物幼小時或病蟲草害

發生不嚴重時應主動減少施用量，兼顧節省成本及安全。 

結語 

農藥是幫助我們達到優質農作物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利器，但只有透過正確的施用，才能

以最少的成本達到最佳的藥效及最大的安全。在眾多的植物保護手段裡，農藥的使用只是其

中一項；但卻是最被農友所依賴且引起消費者最多的爭議。期望農友能夠透過自主性的了解，

確保安全的生產流程，達到生產者跟消費者雙贏的局面。 


